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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良律师毕业于沈阳大学，法律
本科学历，法学学士。2002 年通过首
届司法考试，2004年申请执业，执业证
号：13704200410849098。现执业于山

东全和律师事务所。执业期间参与办
理了大量的诉讼及非诉讼案件，将扎实
的法学理论功底与娴熟的法律实务技巧
完美结合。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谈判
席均展现了过硬的法学理论功底和随机
应变的实践能力。先后受聘担任枣庄军
分区、枣庄鑫盛煤业公司、枣庄慧芝堂
食品有限公司、薛城区古井小学、薛城
区南临城小学等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
法律顾问，为其日常的合同签定审查把
关，防范法律风险，对公司的经营管理
建言献策。对承办的案件细致严谨，精
益求精；既善于从宏观高度整体把握案
件事实，缕析复杂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
系；又体察细微，细心审视案件的每一
微小环节，从而使案件有最完善的解决
方案。

擅长办理刑事辩护、合同、经济诉
讼与仲裁、婚姻家庭、人身损害赔偿等
法律事务。

法律本科
执业证号：13704200410849098
专业特长：刑事辩护 经济、合同纠

纷 房地产 交通事故赔偿 婚姻继承
电话：0632-5365775
手机：13863263989
邮箱：y-qingliang@163.com

2016年11月市司法局党委理论中心组读书观摩会在全和所成功举
办，局长王业胜带队来全和所观摩指导

宫士峰律师毕业于西南师范大
学，硕士，中国农工党党员，山东全
和律师事务所主任，三级律师，枣庄
市市中区第八、九届政协委员，枣庄
市市中区第九界政协常委，枣庄市律
协第五届参政议政促进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农工党枣庄市委市直总支副主
委。2014年 9月至今，山东全和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主任。

执业证号：13704200310848937。
执业以来，先后担任枣庄市市中区人
民政府、峄城区人民政府、永安镇人
民政府、税郭镇人民政府、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枣庄销售分
公司等四十余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
位常年法律顾问，办理各类案件 1000

余件，为当事人挽回或避免经济损失
4000余万元，7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犯罪嫌疑人）获得无罪释放，5起刑
事案件被告人获得免于刑事处罚，办
理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
件数起。

由于工作出色，多次被共青团枣
庄市委、枣庄市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
组委会评为“枣庄市青年岗位能手”，
被枣庄市司法局评为“优秀法律工作
者”，被中国农工党枣庄市委评为优秀
党员。

创办了“宫士峰律师网”并先后
受聘担任 《法律 168》、《律师在线》
等“建筑房地产”论坛版主及论坛管
理员，曾发表《浅议无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浅析律师职业的“非道德”
及提出相关建议》、《律师文化中的律
师职业道德及其现状分析》、《论人性
化执法》等论文多篇，参与编写了齐
鲁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实用
法律指南》一书并担任副主编。

宫士峰律师本着“追寻法治理
想、践行公平正义”的执业宗旨，始
终做到忠于职业道德，认真履行律师
职责，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
重，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践
行着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展现了当代律师的
精神风貌。

农工党党员 法律硕士
执业证号：13704200310848937
专业特长：公司法律事务 刑事辩

护 交通事故 金融 建筑房地产
电话：0632-5365777
手机：15106325999
邮箱：gongshi.feng@163.com

宫士峰律师简介

男方李某与女方陈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儿
子小雨由李某抚养，女儿由陈某抚养，住房一套赠
给儿子小雨。后李某要求陈某为儿子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却遭到陈某拒绝。李某请求法院判决确认
该房屋所有权归小雨所有，并判令陈某配合办理
房屋过户手续。

意见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可以径行判决确认案涉

房屋归小雨所有，并判令陈某协助将房屋过户到
小雨名下。

另一种观点认为，李某的诉讼请求应为要求
确认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赠与小雨的内容有效，
法院审查有效后，可判决陈某配合办理过户。

办案思路：本案原告的诉请指向房屋产权的
归属，但笔者认为本案属于离婚后财产纠纷，径行
判决确认案涉房屋所有权归小雨的观点值得商
榷。

1.本案不是所有权确认纠纷，而是离婚后财
产纠纷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
所有权确认纠纷归属在物权纠纷中，属于第四级
案由，将离婚后财产纠纷归属在婚姻家庭纠纷中，
属于第二级案由。可见，所有权确认纠纷与离婚后
财产纠纷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纠纷。

所有权确认纠纷是指针对某一标的物的权利
归属产生争议而引发的纠纷。只有当事人之间就
某一动产或不动产争相主张所有权的时候，法院
才能对该争议的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归属加以确
认。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
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而本
案中，讼争的房屋属于李某和陈某共同所有，而非
其儿子所有，这一点非常明确，彼此都无疑义。既
然双方不存有物权归属争议，本案当然就不属于
所有权确认纠纷。

离婚后财产纠纷，主要包括三种情形：（1）当
事人双方离婚时，没有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
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或者因一方隐瞒财产导致
还有部分财产没有分割，离婚后一方要求对财产
进行分配而产生的纠纷。（2）当事人协议离婚时达
成了财产分割协议，离婚后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
协议而发生的纠纷。（3）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
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而引发的纠纷，一方请求
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本案因陈某不履行
其与李某在离婚时达成的财产分割协议而酿成，
符合离婚后财产纠纷中的第二种情形，属于离婚
后财产纠纷，本质上可归属于合同纠纷。李某应当
主要遵循合同法来主张权利，但其通过向法院提
起确认之诉寻求权利救济属于选择错误。

2.受赠人小雨只享有债权，不享有物权
债权，是指一方要求他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

一定行为的权利，是一种相对权。债发生的原因有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物权，是指
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的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是
一种绝对权，主要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用益物权
和担保物权）。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
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案涉房屋产权初始登记在
李某和陈某名下，原本就属于李某和陈某共同所
有。虽然二人离婚时一致同意将涉案房屋赠送给
儿子小雨所有，但该赠与协议不能直接引起物权
变动，它只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小雨依据其父
母达成的房屋赠与协议，仅仅是取得了“要求其父
母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到自己名下”的债权。小雨
要想拥有案涉房屋的产权，必须经过“变更登记”
这一要件行为。案涉房屋产权在没有变更登记的
情况下，自始至终属于李某和陈某共同所有，而非
小雨所有。

李某和陈某离婚时达成协议将房屋赠送给儿
子小雨，这一赠与协议是否有效？这是法院在审理
本案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因为，根据合
同法规定，合同如果被认定为无效，就不存在继续
履行的问题；如果被认定有效，且又不存在影响合
同继续履行的其他障碍，则权利人有权要求义务
人继续履行合同。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并非一
个单独的赠与合同，与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夫妻
共有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问题构成一个有
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
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
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以认
定，李某和陈某达成的房屋赠与协议合法有效。双
方本应按照协议自觉地到房产部门将房屋过户登
记到儿子小雨名下，但事后陈某反悔拒绝办理过
户登记手续，李某作为受赠人小雨的监护人当然
有权要求陈某继续履行赠与协议。

就本案而言，法律适用的路径和裁判思维应
当是，作为受赠人小雨的监护人，李某向法院提起
的诉讼请求只能是：（1）确认其与陈某达成的房
屋赠与协议有效；（2）请求法院判令陈某配合办
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法院围绕该两项请求审理
后，依法作出判决。如果两项请求都可得到支
持，判决主文只能是以下两项：（1）确认李某与
陈某达成的房屋赠与协议有效；（2）判令陈某在
判决生效后限期内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
李某无权提起房屋所有权确认之诉，法院确认房
屋所有权既违反法定程序也违反实体法规定。待
判决生效后，李某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后
由法院向房产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房产
部门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房产部门对案涉房
屋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时，也就是小雨对该
房屋所有权取得之时。

一份离婚协议引发的官司
——离婚协议约定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

宫士峰 杨庆良

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14年9月，是经山东省
司法厅批准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有执业律师 14
人（其中，合伙人5人、党员律师4人、区政协委员1人）、辅
助人员2人，办公用房总面积800余平方米，建有独立的网
站、微信公众号、局域网和内部软件管理系统，配有微机、
打印机、复印机等各项硬件配套设施，地处繁华闹市区，办
公环境优越，交通便利。

全和律师事务所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规范化、规模
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立志创品牌、聚规模、上档
次。一是注重加强内部建设。严格按照《律师法》及有
关规定，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章程以及统一收案收费、
利益冲突审查、风险告知、印章公函管理、证据收集与
保管、重大事项报告以及财务管理等制度，坚决杜绝私
自收案收费、印章公函管理混乱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建
立利益冲突审查，完善收案审批制度，避免利益冲突，
真正形成一套相对完整、适用、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
系。二是大力加强律师党建工作。2015年 9月，经批准
成立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健全党的组织生
活，严格党员律师管理。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教育党员律师并带领其他律师

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力促进了律师所的健康有
序发展。三是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主动与消协、工
会、残联、妇联等机构进行合作，选派律师为弱势群体
提供法律援助，维护其合法权益。利用一楼设立的咨询
接待室，开通免费法律咨询热线，进行法治宣传，向社
会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今年以来，免费解答法律咨
询400余起，免费代写诉状及法律文书170余份，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36件。2015年6月，农工党山东省委在该所
设立“法律援助服务基地”，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
权益。四是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目前，该所共担任
政府及机关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20家，全所律师通过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业务数量、业务收费每年都呈几
何式增长。今年以来，共办理各类案件 319件，其中，
办理民商事案件 207 件、刑事案件 45 件、行政案件 2
件、办理各类非诉讼案件45件，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
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认
可。由于政治坚定、业务过硬，主任宫士峰同志被市中
区政府、峄城区政府聘为政府法律顾问，多名律师被授
予全市、全区优秀法律服务工作者。

山东全和律师事务所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青檀中路35号

联系电话：0632-5365777

财务电话：0632-5365788

法律咨询室：0632-5365766

杨庆良律师简介


